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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轻 工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文 件  

 

 

粤轻院保〔2020〕4 号 

 

关于印发《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

区机动车辆出入停放管理办法》（2020 年

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各直属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广州校区机动车辆停放管理，控制外来车

辆进入校园，维护校园环境、公共安全，保障良好的教学、

科研、生产、生活秩序，根据广州校区实际情况及周边交通

形势，经学校研究决定，对《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

区机动车辆出入停放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进行修订，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机动车辆出入

停放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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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9 月 4 日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武装部、保卫

处 
印发 

 



附件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校区机动车辆出入停放管理办法

（2020修订）

为了规范广州校区车辆出入和停车收费管理，维护和优

化校园交通、停车秩序，保持校园交通顺畅，根据广州校区

的实际情况，本着优先满足教职工和业主机动车辆（以下简

称车辆）停放、管控校外车辆进入校园停放的原则，特制定

本办法。

一、校园车辆登记的程序及条件要求：

1.所有申请长期停放校园的车辆，必须提交行驶证、身

份证及车辆保险单等真实、有效证件及资料到保卫处登记备

案，填写《广东轻院车辆出入校园停放申请表》（保卫处网

页下载打印），提出车辆停放申请；

2.保卫处对申请停放的车辆进行资格审核，确定车辆停

放类别；

3.车辆停放分为长期停放和临时停放两种类别。长期停

放车辆：校内住户车辆；临时停放车辆：教职工因上班、上

课进入校园停放和其它临时进入校园等短时间停放的车辆。

4.车辆停放分类的划分原则:

(1)车主为在职教职工的车辆享受教职工的停车费标



准;

(2)车主为在职教职工配偶，且教职工本人名下无申请

登记车辆可视为教职工车辆，享受教职工的停车费标准;

(3)教职工名下已有申请登记车辆，其配偶不是教职工，

按教职工直系亲属的收费标准交费;

(4)校内购房及租房人员按校园停车场核定的标准收费。

教职工家庭登记车辆总数不得超过 2 辆，购房及租房人员每

户只能登记 1 辆（禁止 1 户多辆车登记）；

5.申请登记需提供的资料:

(1)教职员工本人为车主的须凭教师卡、车辆行驶证登

记;

(2)直系亲属是车主的须凭结婚证、户口本、车辆行驶

证登记;

(3)购房户主须凭身份证、房产证、车辆行驶证登记;

(4)租房车主带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登记的同时，需提

供业主证明并带上租赁合同登记(业主有义务敦促车主服从

和配合校内交通及停放管理，并对车主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

二、车辆出入校园及停放管理

1.住学校的教职工车辆可以申请办理长期停放，不住校

的教职员工车辆仅提供办理教工临时停放；

2.住校外的教职工回校上班上课，可以申请教工临时停



放，出入校园系统自动识别车辆进出，在第二天凌晨 2 点前

离开校园的不收费，超过第二天凌晨 2 点须按教工临时停放

标准缴交停车费；

3.学校公务车辆由运输中心统一递交资料申报办理，系

统自动感应识别放行；

4.校外社会车辆，未经允许，禁止进入校园。因公务来

访的校外车辆由接待部门提前向保卫处申请登记领取公务

票，进入校园后系统自动识别，离校时凭公务票免费放行(当

天有效)，过夜车辆应由接待部门书面说明情况，该部门主

管领导签名确认方可免费放行，否则应按规定缴费；

5.长期停放缴费处设在资产公司财务室，每月 25 日前

到缴费处缴交下个月的停车费。缴费方式分月缴、季度缴、

半年和年缴；

6.如未及时缴交车辆长期停放费用，车辆离校时按临时

停车收费标准收取停车费；

7.如车辆的车牌号码等信息变更，请及时到保卫处办理

信息更新备案手续，未办理前按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收取停车

费；

8. 车主应服从管理，文明行驶、有序停放。当西校区

停车位已满时，车主应自觉将车辆开往东校区，按划线设定

的停车位停放，禁止乱停乱放，屡教不改者，取消入校停车

资格。严禁冲撞闸杆、无理取闹，辱骂值班工作人员，违者



取消入校停放资格，纳入黑名单管理，禁止该车辆驶入校园，

造成严重后果者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9.因各种原因，需车主移动车位，车主应无条件服从学

校调度，无故不服从的，取消停放资格。

10.长期停放车辆如需停保，必须提前 10个工作日办理，

停保时间不少于 3 个月。

11.学生车辆不予办理车辆入校长期停放；

12.禁止共享汽车进入校园。

三、停车场收费标准

（参照广州市物价局核定标准对教职工实行优惠）

车型 分类 时间 收费标准

小车

临时

停车

每小时 2 元

校外车辆/每 12 小时限价 12 元

教职工/车辆在校园内过夜 6 元/晚

长期

停放

车辆

露 天

停 车

场

购（租）房住户 300 元/月

教职工直系亲属 200 元/月

教职工长期停放车辆 100 元/月

车棚 教职工长期停放车辆 200 元/月

地下车

库

教职工长期停放车辆 300 元/月

购（租）房住户长期停放车辆 500 元/月



说明：

1.校内停留半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

计算，小车 2 小时/辆，12 小时最高限价 6 元，连续停放超过

12 小时的按上述收费标准累加收费。

2.执行任务的军、警（含粤“O”牌）车辆，执行紧急任务

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和殡葬车免收停放保管服务费。

3.校园停车收费参照广州市物价局核定标准，对教职工实

行优惠。学校为车主提供车辆停放场地，如发生车内物品丢失、

车身有人为或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学校不负赔偿责任，但会

协助调查取证。

四、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2017 年 8 月制定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机动车

出入停放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版）粤轻院保〔2017〕00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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